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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十二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消保處公布市售 20 款行動電源抽測結

果，發現全數不合格，實際測量的電容量均少於標示，連知

名品牌 SONY、飛利浦、GIGABYTE 都如此，還有的配線絕

緣不良，用久可能造成短路、過熱，甚至悶燒，市面行動電

源品質參差不齊、規格標示不一，加上行動電源爆炸自燃的

案件層出不窮，讓民眾對於產品標示及安全性存有很大疑慮

，雖然事後標準局預計一年將行動電源納入強制性檢驗商品

，未來沒有送檢並取得標章，將不得販賣，但如此將形成一

年的空窗期，民眾權益將嚴重受損，爰此建議行政院相關單

位應盡速研議對策，對相關產品進行規範，要有一致且清楚

的標準，加強空窗期間產品的控管與訪查，並立刻與廠商溝

通限期改善，以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隨著科技普及，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等 3C 產品可以說是現代生活中必需的配備，大部分

民眾都會購買行動電源，以便隨時「充電」，消費者在選購行動電源時，最關心的是電池

的容量，消保處日前針對市售價格 284 至 1,350 元不等 20 件行動電源，依國家標準進行 9

項品質檢驗，並公開抽測結果，結果發現所有產品都標示不明，每件的最大電容量都比標

示少。 

二、行動電源顯然標示不實，有些即使不檢測，光看標示也不合格：有的是以英文標示、沒寫

中文或太簡略，還有一款沒品牌的行動電源，包裝標中國製、本體標台灣製，還寫錯字。 

三、根據媒體報導，過去曾發生行動電源無故自燃起火，燒得焦黑，也曾發生消費者的行動電

源在包包自燃，主要也是台灣對電池和行動電源完全沒訂定法規，也沒強制測試，讓民眾

的權益受到很大的損害。 

四、本席建議，行政院相關單位應盡速研議對策，對相關產品進行規範，要有一致且清楚的標

準，加強空窗期間產品的控管與訪查，並立刻與廠商溝通限期改善，以避免類似形況再次

發生。 

（四十三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觀光地區的商品、食品價格資訊混亂

，如商品價格標示不清，甚至有些食品連價目表都未呈現，

民眾常因購買後，價格落差甚大，導致消費者與店家產生糾

紛、衝突情況。對於我國觀光產業發展，將產生不良之影響


